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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信院教函［2024］7号
关于推进2024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实施方案

为做好我校2024届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的过程管理，提高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的质量，现制订我校2024届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总体要求
1.毕业设计(论文)是人才培养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，各学院应结合学校“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”建设思路，以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为目标，进一步加强对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的研究与改革。

2.认真贯彻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认真落实指导教师资格审批制度，加强宣传教育，提高学生及指导教师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意识。

二、工作实施方案

我校2024届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分两批完成： 

第一批：普本学生。按时间倒序安排如下：

06月15日，学校抽查（质管处、教务处）；

06月05日，完成归档，学院自查；

05月20日，全部完成毕业答辩；

05月15日，全部完成设计任务、设计报告（论文）撰写；

04月10日-4月15日，中期检查（各学院自查，学校抽查）；

2023年10月25日全部完成任务书下达。

第二批：专升本学生。按时间倒序安排如下：

07月15日，学校抽查（质管处、教务处）；

07月05日，完成归档，学院自查；

06月25日，全部完成毕业答辩；

06月20日，全部完成设计任务、设计报告（论文）撰写；

05月27日-5月31日，中期检查（各学院自查，学校抽查）；

2023年10月25日全部完成任务书下达。

三、工作质量保障

    各二级学院要通知学生按规定时间返校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确已落实工作单位并签订就业协议的学生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（同时附上就业协议扫描件）并承诺按时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经所在学院教学副院长批准后，方可继续在企业实习并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返校进行毕业答辩。
各二级学院在工作过程中要进行前、中、后期自查工作，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要做到一下几点：
1.各学院要安排适当的场所，供返校学生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；

2.每位指导教师要在微信上开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群，以方便与学生交流；

3.对在校学生，指导教师每周至少进行一次面对面指导，并填写指导记录；

4.对继续留在企业（普本）或新进入企业实习（专升本）的学生，每周要通过微信群进行一次在线指导，并填写指导记录，微信指导记录应保留至学校检查结束；

5.原则上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作品完成后，才能进入设计报告（论文）的撰写；

6.工科及艺术类专业，毕业设计仅有设计报告而无设计成果（作品）者，毕业设计成绩判定为不及格；

7.指导教师对每位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报告（论文）必须进行至少2轮修改，确保包括中外文摘要在内的文本格式规范，若所指导学生提交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报告（论文）格式不规范，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以0学时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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